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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

内容，认为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受托资产，

但不保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

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资产管理合同和投资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本报告期自2023年10月0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2  资产管理计划产品概况

资产管理计划简称 星河17号

资产管理计划编码 SLP214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风险收益特征

本资产管理计划是混合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属于较

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水平的投资品种；其预期

风险与收益水平一般低于权益类和商品及金融衍生品

类投资品种，高于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生效日 2020年08月25日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存续期 10年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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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财务指标和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3年10月01日 - 2023年12月31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320,633.23

本期利润 -1,356,713.49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19,155,755.20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 0.9927

§4  管理人报告

4.1 投资经理（或投资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资产管理计划

的投资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证券

从业

年限

简介

徐志敏

公司总经

理助理兼

权益投资

部总经理

2020-08-25 - 17

复旦大学理学硕士。2006年至2010年在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任研究员

；2010年至2014年，在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任投资经理，先

后担任“国泰君安君得鑫”、“君得悦”和

“君享阿尔法”投资经理；任职期间取得优

异表现，获中国基金报"三年期十佳券商投

资经理"。2014年11月加入中泰证券（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权益投资部总经

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亨嘉

权益投资

部投资经

理

2020-08-25 - 8

现任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权

益投资部投资经理，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中泰资管产品经理

、研究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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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规定和资产管理合

同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受托资产，为资产管理计划投

资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无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存

在损害投资人利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本报告期内，我司旗下产品所有投资品种的一级市场申购、二级市场交易等所有

投资管理活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管理活动相

关的各个环节均严格执行《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及异常交易

制度》。

　　公司建立了针对公平交易进行事前控制、事中监控、事后分析的完整流程，形成

有效的公平交易体系。

　　事前控制包括：通过建立投资研究沟通机制确保各投资组合在获得投资信息、投

资建议和实施投资决策等方面享有公平的机会；对各投资组合的重大非公开投资信息

进行相互隔离；并通过投资交易系统进行公平交易和反向交易风控设置。

　　事中监控通过执行集中交易制度，将投资管理与交易执行相分离，交易由交易部

集中执行。交易部以公平交易为原则，保证投资组合的交易得到公平、及时、准确、

高效地执行，确保不同产品享有公平的交易执行机会；对不同帐户的交易指令按照"时

间优先、价格优先"原则执行；同时接收的交易指令在分配和执行过程中，避免因投资

组合资产的大小、成交额的大小及交易难易等客观因素或个人主观好恶而出现执行时

间及执行数量比例的明显不均现象；同时收到不同投资组合账户同种证券同向买卖指

令时，避免交易因执行的时间、比例明显不同而出现交易均价明显差异的现象。

　　事后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不同投资组合同日或者临近交易日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

交易时机和交易价差进行分析，监督检验公平交易原则实施情况，识别是否存在不公

平交易和任何利益输送嫌疑的交易行为。

　　1、同向交易价差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产品间不同时间窗口（1日、3日、5日）

的同向交易价差，来分析判断同向交易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交易原则和利益输送的行为，

分析判断的方法和指标包括同向交易价差T检验、差价率均值、占优比率、差价贡献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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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向交易分析，主要通过分析产品不同时间窗口（同日、隔日、3日、5日）反

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占相关证券当日成交量情况的分析，识别是否存在任何

利益输送嫌疑的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公平交易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1、报告期内不存在产品间同向交易行为导致利益输送的结果；

　　2、报告期内不存在产品间反向交易行为导致利益输送的结果。

4.3.2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各项公平交易制度流程均得到良好地贯彻执行，未出现违反制度的

情况。

4.3.3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异常交易是指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所管理的各产品自身或产品之间所发生的交易

对象、交易时间、交易价格、交易数量和交易理由等单项或多项出现异常。公司管理

的同一产品或不同产品之间在同一交易日内进行的反向交易，关联交易，以及买卖法

规、产品管理合同等限制投资对象的交易均认定为交易对象异常型异常交易。产品收

盘前15 分钟的密集交易达到当日市场交易量的10％，则认定为交易时间异常型异常交

易。不同产品临近交易日的同向交易价格差达到5%以上，则作为交易价格异常型异常

交易。公司管理的产品单独或共同在单个交易日的交易量占市场交易量比例达到30%以

上，即作为交易数量异常型异常交易。内幕交易，频繁申报与撤单，不能列示有充分

投资研究成果支持的交易，以及投资管理人员受他人干预，未能就投资、交易等事项

做出客观、公正的独立判断与决策的交易，均作为交易理由异常型异常交易。

　　风险管理部通过系统或人工手段，监控各产品的异常交易，如果发现某笔交易符

合异常交易界定标准，将其列为异常交易，并建立异常交易档案，系统记录异常交易

发生的时间、具体交易情况及认定人和认定依据，对于风险管理部识别出的异常交易，

要求基金经理（投资经理）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交书面说明至风险管理部备案。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报告

　　2023年资本市场除了中证红利和国证 2000指数表现相对平稳，而沪深 300、创业

板指、恒生指数等跌幅均超过 10%，市场表现的始料不及让许多投资人经历了煎熬的

一年，煎熬主要体现在年初大家普遍是乐观的，但现实的发展比预期要磨人。背后的

原因我们从后视镜的角度可以总结：主线有国内国外资金流动的原因，也有基本面弱

于年初预期的原因。但无疑当下市场情绪是过于悲观的，然而每一轮牛市顶部或者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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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底部，我们都会反复听到一些宏大叙事的论调，类似于：“这次不一样”，但其实

每当我们谈起“新鲜事”的时候，其实都不自觉地夸大了一些事情的影响，宏观问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同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我们为了思考方式的简便，

往往容易在一段时间只看重一两个方面的影响，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并且在时间

维度上常常陷入“长期问题短期化”的怪圈。

　　
　　面向未来，我们保持积极。珍惜每一轮市场低点的投资机会，便宜就是硬道理，

估值虽然不是判断短期涨跌的有效指标，但是衡量长期获利潜力的重要指标。长期来

看，估值“锚”一定会起作用。此外提高对重视股东回报的公司的关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我们国家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许多行业都有较大的成长空间，上市公司将

利润再投资是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内在价值增长的。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一些

行业的容量逐渐饱和，再做过多低效率低回报的资本开支是对企业价值的毁灭，此时

也许分红或回购注销是对企业价值更有利的事情，而行业供给端的投资下降同时也意

味着行业竞争或许放缓，此时更可能形成一种正循环。所以未来我们会更注重供给端

比需求端更加放缓的行业，特别是里面对股东回报重视的公司。

　　
　　回归到投资组合上，我们依然保持较高仓位，行业分布在消费、港股油气、传媒

互联网、家电、纺织服装、电子、高端制造等行业，后续基于风险报酬比的组合的动

态再平衡会持续进行，同时自下而上持续补充板凳品种和深度的研究，和现有组合反

复对比，优中选优。

　　

4.5 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表现

　　截止到 2023年 12月 31日，本资产管理计划单位净值为 0.9927元，累计单位净

值为 0.9927元。本期单位净值增长率-6.29%。

4.6 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4.7 两费及业绩报酬说明

1、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对计划财产中持有的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自身管理的基金、资产管理产

品（包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部分不收取

管理费

本计划的年管理费率为[1.5%]。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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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为每日应计提的本计划管理费

E为前一日委托财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的的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自身管理的基金、资

产管理产品所对应的资产净值后的余额（首日按本计划起始运作日委托财产本金计算）

本计划管理费自资产计划成立日起，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2、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计划年托管费率为[0.05%]。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本计划托管费

E为前一日本计划净值（首日按成立规模计算）

本计划托管费自资产计划成立日起，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3、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1）计提原则：

①按委托人持有的计划单位份额分别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②在符合计提条件

时，在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和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计提。③计提日是

指实际发生计提的日期。④在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提取的，从分红资金中扣除。⑤在

委托人退出和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时提取的，从退出资金中扣除；按委托人退出份额或

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时持有份额计算。⑥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月一次，由于委托人

退出份额导致的被动计提除外。

（2）年化收益率计算方法

管理人计算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如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

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存在，募集期认购的为计划成立日，存续期参与的为参与当

天，下同）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年化收益率，若年化收益率小于或等于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则管理人不提取业绩报酬；若年化收益率大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则管理

人对超出部分按一定的比例提取业绩报酬。年化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DP
PP

R 365

0

*
0

*
1 




为年化收益率；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R
*

1P
*

0P

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0P D

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天数。

（3）计提规则和计提公式

本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0%/年。

}
365

D
%200%)-R(S,0{maxI 

其中：①I为管理人对单个委托人的每批份额应提的业绩报酬；②S为该业绩报酬



SLP214_中泰星河 1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_2023 年第 4 季度_季报

第 8 页 共 13 页

计提日该委托人的该批份额在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资产净值。单个委托人本次申

请退出的份额（或者分红日持有的份额或者计划终止日持有的份额）中，上一个业绩

报酬计提日相同的归为同一批份额。

当委托人退出份额、计划分红、计划终止时，本计划所需计提的业绩报酬需按照

上述计算公式进行分笔计算并汇总。

（4）支付方式

业绩报酬计提结束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于 5个工作

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5  托管人履职报告

　　托管人依中泰星河 1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自计划成立日起托管“中泰星

河 1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的全部资产。

　　报告期内，托管人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计划

合同的规定，诚信、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义务，不存在损害本计划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报告期内，托管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计划合同的规定，对管理人在本计

划的投资运作、资产净值的计算、收益的计算、计划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监

督、复核和审查，未发现其存在损害本计划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报告期《中泰星河 1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3年第 4季度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认为其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6  投资组合报告

6.1 报告期末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总

资产的比例（%）

1 股票投资 15,251,048.82 79.43

2 基金投资 - -

3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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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63,501.56 5.02

8 其他资产 2,985,479.49 15.55

9 合计 19,200,029.87 100.00

6.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投资组合

6.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市场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净值的比例（%

）

C 制造业 5,739,015.00 29.96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980,480.00 5.12

合计 6,719,495.00 35.08

6.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净值的比例（%

）

1 电信服务 3,086,367.83 16.11

2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1,852,023.69 9.67

3 能源 3,593,162.30 18.76

4 合计 8,531,553.82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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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

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净

值的比例（

%）

1 600519 贵州茅台 2,300 3,969,800.00 20.72

2 H00883
中国海洋

石油
305,000 3,593,162.30 18.76

3 H00700 腾讯控股 11,600 3,086,367.83 16.11

4 600690 海尔智家 75,000 1,575,000.00 8.22

5 H03998 波司登 378,000 1,202,354.57 6.28

6 603444 吉比特 4,000 980,480.00 5.12

7 H01999 敏华控股 134,000 649,669.12 3.39

8 002003 伟星股份 17,900 194,215.00 1.01

6.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组合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债券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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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6.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权证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6.9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理财产品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理财产品。

6.10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基金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6.11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6.11.1 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6.12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6.12.1 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6.13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受限流通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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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大事项揭示 

7.1 投资经理变更事项说明

　　无。

7.2 关联交易事项说明

　　无。

7.3 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资产管理计划情况

　　无。

7.4 其他重大事项

　　无。

§8  备查文件目录

8.1 备查文件目录

　　1、《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说明书》

　　2、《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业务资格批复、营业执照

8.2 存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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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查阅方式

　　1、网址：https://www.ztzqzg.com

　　2、信息披露电话：021-20521115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01月31日        


